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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 2018 年至 2021 年度招商引资
及园区建设成效审计调查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22 年 1 月至 3

月，昆明市审计局对全市 14 个县（市）区、阳宗海风景区招商引

资及 11 个省级工业园区建设成效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，现将审计

调查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次审计调查以全面落实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

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为导向，

加强对 14 个县（市）区政府在招商引资及园区建设方面贯彻落实

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情况的审计监督力度，积极促进公共资源

优化配置、公共资金绩效提升。

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近年来，各县（市）区政府及省级工业

园区管委会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

省、市有关政策，按照《云南省各类开发区优化提升总体方案》

《云南省开发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省级以上开发区优化提

升审核情况的通知》《中共昆明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开发区

及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要求，在优化营商环境、产业

培育、园区建设、促进人员就业、加强财源培育方面取得了一定

成效。但审计也发现部分县（市）区在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工作

中还存在违规使用土地、基本建设程序不规范、土地闲置浪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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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出借资金、招商引资项目未达预期效益、相关财经制度执行

不到位等问题。

二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土地利用及基本建设程序方面的问题

1.4 个县区 6 个招商引资项目未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。其

中：4个项目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即开工建设；1个项目未

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建设；1 个项目未取得环境影响

评价批复即开工建设。

2.5 个县区 78 个项目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即先行建

设。

3.3 个县区 58 个项目未完成土地“招拍挂”等手续即开工建

设。

4.1 个县 1个招商引资项目未经审批变更土地使用性质。

5.3 个县区 3 个招商引资项目未及时开工建设，造成土地闲

置 642.44 亩。

6.2 个工业园区 10 家僵尸企业长期占用土地未盘活。

（二）土地出让收入方面的问题

7.1 个县土地出让收入 452 万元未按规定上缴财政。

8.4 个县区 5家企业欠缴土地出让收入 84 382.13 万元。

（三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问题

9.5 个工业园区管委会污水处理费征收不规范。其中：1 个

工业园区管委会内污水处理费代收手续费率过高；4 个工业园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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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会未向入园企业收取污水处理费或由园区代缴污水处理费，

造成非税收入征收不到位及一定的财政负担。

10.2 个工业园区管委会未向企业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。

（四）招商引资激励政策的合规性方面的问题

11.1 个县向不符合条件的招商引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。

12.1 个县下属国有企业违规向招商引资企业出借资金。

（五）招商引资效益方面的问题

13.1 个县 3个项目引入招商引资企业收益未达到预期。

（六）项目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

14.1 个县项目建设推进力度不够，资金使用效益不高。1个

项目获得2021年云南省特色小镇创建省级奖补资金10 000万元，

截至审计日尚有资金 3 440.54 万元未拨付使用，资金使用缓慢。

（七）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问题

15.1 个工业园区管委会应退未退项目保证金 1 891.39 万元。

（八）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

16.1 个县未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资金 550 万元，截至审计日

仍有 50 万元未收回。

17.1 个区扩大资金开支范围，用市级转型发展专项资金

1 746.86 万元支付企业税收奖补。

三、审计处理和整改情况

针对以上审计查出的问题，昆明市审计局对 14 个县（市）

区及七甸产业园区分别出具了审计调查报告，对问题依法作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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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，提出了 54 条审计建议。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各县（市）

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，对审计提出的建议进行了采纳。部

分县（市）区对基本建设程序、农用地转用审批、变更土地使用

性质审批等加强管理，督促补充完善相关程序；对闲置土地进行

核实，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；成立僵尸企业腾退和闲

置土地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，开展僵尸企业腾退相关工作，盘活低

效废弃土地资源；解除土地出让合同，按程序办理相关事宜；按照

文件要求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做到应收尽收；完成补充协议签

订，严格对照招商引资企业优惠条件，规范收取标准化厂房租金；

督促企业归还借款，并严格监督企业完善资金管理制度；指导相

关企业切实发挥带动群众增收作用，确保投资收益达到预期；拨

付相关剩余奖补资金并使用完毕。

截至目前，富民县、寻甸县、嵩明县、西山区、宜良县、晋

宁区、东川区、七甸产业园区部分问题仍在积极组织整改。

各县（市）区对审计提出的建议进行了采纳。审计整改情况

已在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告。


